

乙、本院委員質詢部分
（一）本院李委員德維，鑑於全民健保是臺灣社會的重要資產，但過去健保資源沒用在刀口，或是淪為會吵的人才有糖吃、政治力不當施壓等不公的分配邏輯，恐對弱勢權益與健保永續不利。本席認為，健保資源應該予以重新分配，並提升新藥給付的可近性，建議撙節老藥費用之支出，以支持新藥加速納入給付，同時健保審核時程應透明、可追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說明：
一、病友團體、病友以及所有需求用藥的人都呼籲提高新藥預算，健保會委員們也提案健康捐七成應回歸健保準備金，醫界代表每次都因為醫療點值要求砍新藥預算。既然新藥預算不夠用，健保署既然要開始推動藥價改革，第二大類進三類重新審查藥價，建請同步評估3A大類藥品轉3B大類時也列入查價審核，將老藥省下來的費用用來支持新藥預算，不只檢討第二大類藥品，相信健保還有可以資源妥善運用的改善空間。
二、病友團體提出「老藥支持新藥」，針對逾專利期5年以上的3A、3B藥物進行藥價改革，節省老藥支出、支持新藥納保，進行健保資源重新分配，讓更多青壯年能用到癌症創新治療，應針對藥價改革後可重新分配之預算資源進行估算，盤點健保資源。
三、另外，新藥因財務衝擊過大，建議將老藥節省的藥費用來支持新藥加速給付，提升健保醫療品質，讓醫師和病友都能有更多疾病治療的選擇和抗癌的武器。
（二）本院傅委員崐萁，有鑑於教育部113年度預算，新增「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及配套措施方案」，編列184億6,275萬8千元，預計每位私立大專學生，都能獲得3.5萬元的學雜費減免。經查，我國112年在校大學生為89.3萬人，其中59.1萬人為私立大專學生，國立大專學生為30.2萬人，89.3萬人中約有18.5萬人為經濟弱勢學生，其中近80%就讀私立大專，家庭經濟狀況相對辛苦。另公立大專每年平均學雜費約6.2萬元，私立大專則約11萬元，彼此相差近5萬元，扣除教育部所補助3.5萬元後，兩者依舊有1.5萬元之差距。為持續縮短公私立大專學雜費之差距，減輕學生及家長經濟負擔，讓學生能更適性地選擇校系。爰要求教育部，儘速針對「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及配套措施方案」研議私立大專生學雜費補助逐步調整至4.5萬元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
